
 

 

彰化縣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三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副縣長兼任；

置副主任委員一人，

由秘書長或副秘書長

兼任，其餘委員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財政處處長。 

(二)主計處處長。 

(三)建設處處長。 

(四)工務處處長。 

(五)水利資源處處長。 

(六)城市暨觀光發展處處

長。 

(七)交通處處長。 

(八)地政處處長。 

(九)專家學者五人。 

(十)正辦理中之重劃轄區

鄉、鎮、市長若干人。 

前項第九款之委員聘

期為二年。 

第一項第十款之委員

僅於有關業務開會時

出席討論及參與表

決，其任期至該重劃

區財務結算止。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縣長兼任；置

副主任委員一人，由

副縣長兼任，其餘委

員就下列人員聘（派）

兼之： 

(一)秘書長。 

(二)財政處處長。 

(三)主計處處長。 

(四)建設處處長。 

(五)工務處處長。 

(六)水利資源處處長。 

(七)城市暨觀光發展處處

長。 

(八)交通處處長。 

(九)地政處處長。 

(十)專家學者四人。 

(十一)正辦理中之重劃轄

區鄉、鎮、市長若干

人。 

前項第十款之委員聘

期為二年。 

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委

員僅於有關業務開會

時出席討論及參與表

決，其任期至該重劃

區財務結算止。 

一、 為符行政體制及權責

相當原則，調整本會

主任委員由副縣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由秘

書長或副秘書長兼

任，爰修正第一項規

定。 

二、 現行規定第二款至第

十一款移列為修正規

定第一款至十款。另

為導入更多外界專業

力量，爰修正第一項

第十款聘請之專家學

者人數增加至五人。 

三、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配合第一項款次調整

修正。 

四、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

召集，並為會議主

席，主任委員不能出

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

主席，副主任委員不

能出席時由地政處處

長為主席;惟其均不

四、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

召集，並為會議主

席，主任委員不能出

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

主席，副主任委員不

能出席時由本府秘書

長為主席;惟其均不

因副主任委員調整由秘書

長或副秘書長兼任，爰主

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不能

出席時由地政處處長擔任

主席。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